
臺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107年第 6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 5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10樓(10-2)會議室 

三、主持人：吳主任委員梓生 

四、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如簽到單 

五、審議案件 

（一）本府建設局所提「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規費收費

標準」訂定案，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二）本府交通局所提「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

訂定案，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六、臨時提案： 

（一）本府人事處所提「臺中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修正

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七、散會時間：下午 3時 00分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一) 提案單位 建設局 

案   由 
為訂定「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規費收費標準」草

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已於一百零

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〇一〇二

二六四七四號令公布施行，針對申請使用公園

舉辦各項活動，明定於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條

據以規範。該自治條例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二十

三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〇七〇〇一〇四〇八號

令修正，授權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另定申請使用

公園應繳納保證金、使用規費及水電費之收費

標準，爰訂定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規費收

費標準。 

二、 檢附「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規費收費標準

草案總說明」、「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規

費收費標準草案逐條說明」、「臺中市公園保

證金及使用規費收費標準草案」及草案預告公

報等相關立法資料。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 審 意 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 審 決 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規費收費標準草案總說

明 

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已於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以

府授法規字第一〇一〇二二六四七四號令公布施行，針對申請使用公園

舉辦各項活動，明定於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條據以規範。該自治條例於

一百零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〇七〇〇一〇四〇八號令修

正，授權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另定申請使用公園應繳納保證金、使用規費

及水電費之收費標準，爰訂定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規費收費標準計

五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 本標準之用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 申請使用公園之收費方式。(草案第四條) 

五、 本標準之施行日。(草案第五條) 



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規費收費標準草案 
法規會通過名稱 名稱 說明 

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

規費收費標準 

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

規費收費標準 

本標準之名稱。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通過條文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 臺中市

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

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 臺中市

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

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

如下： 

一、公園：指臺中市公園

及行道樹管理自治

條例第三條第一款

規定之公園、綠地、

兒童遊樂場、園道、

廣場及綠帶。 

二、保證金：指為擔保申

請使用者履行使用

公園應遵守相關規

定及各項設施維護

義務，向申請使用

者預先收取之金

額。 

三、使用規費：指申請使

用者使用公園應繳

納之費用。 

四、水電費：指申請使用

者使用公園應繳納

之水費及電費。 

第三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

如下： 

一、公園：指臺中市公園

及行道樹管理自治

條例第三條第一款

規定之公園、綠地、

兒童遊樂場、園道、

廣場及綠帶。 

二、保證金：指為擔保申

請使用者履行使用

公園應遵守相關規

定及各項設施維護

義務，向申請使用

者預先收取之金

額。 

三、使用規費：指申請使

用者使用公園應繳

納之費用。 

四、水電費：指申請使用

者使用公園應繳納

之水費及電費。 

本標準之用詞定義。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四條 公園保證金、使

用規費及水電費之收費

標準如附表。 

第四條 公園保證金、使

用規費及水電費之收費

標準如附表。 

申請使用公園之收費標

準。 

法規會意見： 



附表文字酌予修正後通

過。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本標準之施行日。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附表 

行政區 項次 公園名稱 提供區域 
面積

(m²) 
保證金 使用費 水電費 

南屯區 

一 

文心森林 

公園 

文心路與向上路交

叉口廣場 

二千四

百五十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二 
文心路與大墩七街

含溜冰場周邊廣場 

三千二

百四十

七 

三萬元 

三 
向上路與惠文路交

叉口廣場 

二千七

百一十

二 

三萬元 

四 豐樂公園 
向心路與文心南路

五交叉口廣場 

二千二

百五十

五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五 

豐樂公園

三樓演藝

廳 

室內空間 

(容納五百人) 

一千五

百五十

三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四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六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北區 

一 臺中公園 

平等街出入口廣場 
一千零

三十一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更樓前方廣場 
一千零

二十 
三萬元 

羊年主燈旁銀樺樹

木平臺 

四百零

八 
三萬元 

日月湖周邊環湖步

道範圍 

七千四

百八十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四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六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二 中正公園 

捐血站旁出入口進

入前方圓型廣場 

四百零

三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學士路中正公園地

下停車場出入口旁

街舞廣場 

七百四

十 
三萬元 

東區 一 東峰公園 

二二八紀念碑暨 

廣場 

四千六

百五十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立德東街廁所旁 

廣場 

七百九

十五 
三萬元 



仁和路與立德東街

口勞工服務中心旁

東廣場及西廣場 

二千三

百五十 
三萬元 

西屯區 

一 
秋紅谷 

公園 

朝富路與臺灣大道

側木平臺 
一百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河南路與臺灣大道

側木平臺 

一百五

十 
三萬元 

二 惠來公園 
市政南二路與惠中

路轉角入口廣場處 

三百五

十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三 世貿公園 
福安五街平臺 

(世貿中心對面) 
一千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四 三信公園 
河南路入口平臺

(網球場旁) 
四百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北屯區 

一 
大坑地震

公園 

廁所前扇形廣場、

中間廣場 

一千六

百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東側矩形廣場 
三千四

百五十 
三萬元 

二 
新都生態

公園 
圓形廣場 

一千五

百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三 
四張犁 

公園 

北側運動場 

籃球場、排球場、

溜冰場 

一千五

百九十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豐樂一街及豐樂路

二段入口 

暨中間廣場 

三千零

二十 
三萬元 

四 
三分埔 

公園 
河北路側舖面 

九百一

十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五 敦化公園 

西北半圓廣場 

及圓形廣場 
九百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敦化路側廁所旁 

舖面暨停車場 

六百五

十 
三萬元 

后里區 一 
后里環保

公園 

山丘階梯表演廣場 
一千五

百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北側碎石停車場 
二千四

百 
三萬元 

南側入口廣場及停

車場(臨堤防路) 

二千五

百 
三萬元 

遊客中心(一樓及

二樓)及前廣場 

一千二

百 
三萬元 

清水區 一 
鰲峰山 

公園 
養生樂活廣場 四千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太平區 一 
坪林森林

公園 
展演舞臺 二千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西區 

一 東興公園 

東興路側公園入口

小廣場 

一百一

十五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長方型廣場 

(靠近中興地政事

務所旁) 

一千零

四十九 
三萬元 

二 

美術園道

C區 

(五權三

街至五權

五街) 

整區 

(惟使用範圍及方

式以許可之活動計

畫書內容為主) 

四千五

百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八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六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三 

美術園道

D區 

(五權五

整區 

(惟使用範圍及方

式以許可之活動計

五千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八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六百元。但



街至五權

七街) 

畫書內容為主)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四 

草悟道 

A區 

(臺灣大

道至英才

路四七〇

巷) 

整區 

(惟使用範圍及方

式以許可之活動計

畫書內容為主) 

五千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八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六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五 

草悟道 

B區 

(英才路

四七〇巷

至美村路

一段一四

九巷，木

平臺區不

外借) 

整區 

(惟使用範圍及方

式以許可之活動計

畫書內容為主) 

一萬一

千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八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六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六 

草悟道 

C區 

(美村路

一段一四

九巷至公

益路，木

平臺區不

外借) 

整區 

(惟使用範圍及方

式以許可之活動計

畫書內容為主) 

三千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八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六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七 

經國園道

A區 

(公正路

至向上北

路) 

整區 

(惟使用範圍及方

式以許可之活動計

畫書內容為主) 

一萬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八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六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八 

經國園道

B區 

(向上北

路至向上

路) 

整區 

(惟使用範圍及方

式以許可之活動計

畫書內容為主) 

一萬一

千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八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六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中區 一 
臺中車站

站前廣場 

舊臺中車站 

站前廣場 

一千五

百八十 
三萬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全市 一 

全市各區

公園(不

含上述表

使用範圍及方式以

許可之活動計畫書

內容為主 

實際提

供區域

依活動

三萬元 

公園(園道除

外)： 

 

 

 

 



列者) 單位所

提活動

計畫書

區域面

積為主 

未達零點五公

頃： 

上午、下午、

晚場各二千元 

 

 

 

零點五以上未

達二公頃： 

上午、下午、

晚場各四千元 

 

 

 

二公頃以上： 

上午、下午、

晚場各六千元 

 

 

 

 

園道： 

 

未達二公頃： 

上午、下午、

晚場各八千元 

 

 

 

二公頃以上： 

上午、下午、

晚場各一萬八

千元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三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上午、下

午、晚場各

六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一千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上午、下

午、晚場各

六百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上午、下

午、晚場各

一千元。但

自備水電者

不在此限。 

 

說明： 

一、本附表以新臺幣計。 

二、公園使用時間：上午場：八時至十二時；下午場：十三時至十七時；晚場：十八時至二十

二時。 

三、同一公園內舉辦同一活動，若借用二處以上之區域，保證金收取一次為限。 

 

  



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規費收費標準草案 

 

第一條  本標準依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第三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公園：指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第

一款規定之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園道、廣場及

綠帶。 

二、保證金：指為擔保申請使用者履行使用公園應遵守相

關規定及各項設施維護義務，向申請使用者預先收取

之金額。 

三、使用規費：指申請使用者使用公園應繳納之費用。 

四、水電費：指申請使用者使用公園應繳納之水費及電

費。 

第四條  公園保證金、使用規費及水電費之收費標準如附表。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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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二) 提案單位 交通局 

案   由 
為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草案，

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為規範本府主管之大眾捷運系統之行車安全事項，

爰依據大眾捷法第 53條規定訂定本規則。 

二、規範營運機構應每日營運前進行巡查，並進行日常

及定期檢查維護。 

三、規範列車運轉時之防護措施及路線應設置適當之安

全防護措施。 

四、規範列車需依號誌規定運轉。 

五、規範營運機構應訂定具體的緊急事故應變計畫，並

應執行訓練、演練及檢討。 

六、檢附「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草案總

說明」、「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草

案逐條說明」、「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

規則草案」及相關立法資料(包括中央法規條文、

奉核簽等)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 審 意 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 審 決 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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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以臺中市

政府主管之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以下簡稱營運機構)為適用範圍。為

提供市民安全、快速、舒適及便捷之大眾運輸服務，增進公共福利，依據

「大眾捷運法」規定訂定本規則，全文計三十二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規則訂定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規則管轄適用範圍。(草案第二條) 

三、定義本規則所引用之相關名詞解釋。(草案第三條) 

四、依據大眾捷運法第六章第四十一條，為確保列車運轉之安全，營運機

構需進行日常及定期檢查維護。(草案第四條) 

五、為確保列車運轉之安全，規定營運機構於每日營運前進行巡查。(草

案第五條) 

六、依據大眾捷運法第六章第四十一條，規定緊急設施應載明引導及操作

說明，避免設備遭旅客誤用或不知如何使用，營運機構並應經常檢查

維護之。(草案第六條) 

七、特殊情形下列車運轉時之防護措施。(草案第七條) 

八、捷運相關設施設置之標示規定。(草案第八條) 

九、為維持列車於軌道安全運行，規定安全界限內禁止放置物件之原則。

(草案第九條) 

十、為避免列車出軌或溜逸，規定路線應設置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草

案第十條) 

十一、考量維護作業有放置工具之需求，應避免有危害行車及逃生之虞。

(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捷運列車及車站依消防法規定辦理。(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為維護月台候車旅客之安全，應予以警示提醒。(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為管制整體路線避免發生闖入，依其需要設置防護及相關表示或標

誌，避免發生危害或影響行車。(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應顯示禁止進入號誌之情形。(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列車需依號誌規定運轉並強調號誌之顯示應考量煞車距離。(草案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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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轉轍器與號誌連鎖發生故障時之處置。(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列車前、後端兩側設置標誌，以輔助行車運轉安全。(草案第十八

條) 

十九、營運機構於必要提供行車參考之訊息地點應設置標誌，以輔助行車

運轉安全。(草案第十九條) 

二十、閉塞區間內只准一列車運轉與除外情事。營運機構應訂定運轉作業

規定。(草案第二十條) 

二十一、列車行駛之原則，號誌無顯示或不明確時，不得繼續進行。(草

案第二十一條) 

二十二、列車應依自動控制設備之號誌行駛，部分特殊情況無法運用閉塞

原則行駛時，應根據其設備特性規劃運作方式，以替代方式行駛。

(草案第二十二條) 

二十三、各種情況下列車行駛之速度。(草案第二十三條) 

二十四、列車編組完畢駛入正線前需確認設備與裝置功能正常。(草案第

二十四條) 

二十五、載客列車之車門關閉，須於安全無虞之情形下進行，以確保旅客

安全上下車。(草案第二十五條) 

二十六、營運機構應訂定具體的緊急事故應變計畫，並應執行訓練、演練

及檢討。(草案第二十六條) 

二十七、營運所需搶修器材應常整備，並加以訓練及演習。(草案第二十

七條) 

二十八、營運機構應於營運前設置緊急應變小組。(草案第二十八條) 

二十九、列車有運轉障礙之虞時，營運機構應有之因應措施。(草案第二

十九條) 

三十、營運機構對於發生事故致人員傷亡時之處置。(草案第三十條) 

三十一、營運機構應依據本規則訂定詳盡之相關實施作業規定，並報本府

核定後實施。(草案第三十一條) 

三十二、本規則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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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草案 
法規會通過名稱 名稱 說明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

安全規則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

安全規則 

本規則名稱。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通過條文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大眾捷

運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大眾捷

運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訂

定之。 

明定本標準之法源依據。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規則以臺中市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主

管之大眾捷運系統營運

機構(以下簡稱營運機

構)為適用範圍。 

第二條  本規則以臺中市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主管之大眾捷運系統營

運機構(以下簡稱營運

機構)為適用範圍。 

 

本規則管轄適用範圍。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

如下： 

一、正線：指列車提供

旅客運送服務經常

使用之路線。 

二、列車：指具備規定

之標誌，並能在正

線上運轉之車輛。 

三、供電線路：指饋電

線、電車線、第三軌

條、迴路及相關之

支撐裝置。 

四、建築界限：指與軌

道保持一定空間所

設之界限。 

五、號誌：指依形、色、

音、電訊及其他方

式，指示列車或車

輛在一定區域內運

轉條件之設備者。 

第三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

如下： 

一、正線：指列車提供

旅客運送服務經常

使用之路線。 

二、列車：指具備規定

之標誌，並能在正

線上運轉之車輛。 

三、供電線路：指饋電

線、電車線、第三軌

條、迴路及相關之

支撐裝置。 

四、建築界限：指與軌

道保持一定空間所

設之界限。 

五、號誌：指依形、色、

音、電訊及其他方

式，指示列車或車

輛在一定區域內運

轉條件之設備。 

定義本規則所引用之相關

名詞解釋。 

法規會意見：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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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標誌：指依形、色、

符號及其他方式，

以表示列車、車輛

或設備之位置、方

向、條件者。 

七、閉塞區間：指列車

依行車控制系統運

轉時，不能同時運

轉二列以上列車之

空間。 

八、退行運轉：指列車

與 原 來 規 定 行    

進方向相反之方向

運轉。 

六、標誌：指依形、色及

其他方式，表示列

車、車輛或設備之

位置、方向、條件。 

七、閉塞區間：指同一

區間不能同時運轉

二列以上列車，列

車依行車控制系統

運轉。 

八、退行運轉：指列車

與 原 來 規 定 行    

進方向相反之方向

運轉。 

第二章 路線及設備 第二章  路線及設備 章名。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四條  營運機構應就路

線及行車相關設備進行

日常及定期檢查維護，

並確保功能正常運作。 

前項各種設備之新

設、改建、維修或停用後

恢復使用時，應先測試

功能正常，與列車行駛

有關之設備除日常之維

修外，應以列車試運轉。 

第四條  營運機構應就路

線及行車相關設備進行

日常及定期檢查維護，

並確保功能正常運作。 

前項各種設備之新

設、改建、維修或停用後

恢復使用時，應先測試

功能正常，其與列車行

駛有關之設備除日常之

維修外，應以列車試運

轉。 

為確保列車運轉之安全，

營運機構需進行日常及定

期檢查維護。 

法規會意見：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營運機構應就正

線及其供電線路於每日

營運前巡查一次以上，

並保存巡查紀錄。 

第五條  營運機構應就正

線及其供電線路於每日

營運前巡查一次以上，

並保存巡查紀錄。 

為確保列車運轉之安全，

規定營運機構於每日營運

前進行巡查。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六條  供旅客緊急使用

有關之設備，營運機構

應標示其位置、用途及

使用方法。 

第六條  供旅客緊急使用

有關之設備，營運機構

應標示其位置、用途及

使用方法。 

緊急設施應載明引導及操

作說明，避免設備遭旅客

誤用或不知如何使用，營

運機構並應經常檢查維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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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七條  路線及供電線路

因故無法使列車依規定

速度安全運轉時，營運

機構應以號誌表示之，

必要時並派人監視。 

因災害或事故致有

妨礙列車運轉之虞時，

營運機構應即採取緊急

安全防護措施，並派人

監視，必要時停止列車

行駛。 

第七條  路線及供電線路

因故無法使列車依規定

速度安全運轉時，營運

機構應以號誌表示之，

必要時並派人監視。 

因災害或事故致有

妨礙列車運轉之虞時，

營運機構應即採取緊急

安全防護措施，並派人

監視，必要時停止列車

行駛。 

特殊情形下列車運轉時之

防護措施。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八條  營運機構就供電

線路應設置適當之安全

防護措施、有關安全標

示，並分段以警示燈表

示通電情況。 

 

第八條  營運機構就供電

線路應設置適當之安全

防護措施，設置有關安

全標示，並分段以警示

燈表示通電情況。 

 

捷運相關設施設置之標示

規定。 

法規會意見： 

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建築界限內不得

放置物件。但因工作之

必要且無妨礙列車行駛

安全者，不在此限。 

在建築界限外之物

件，如有影響行車安全

之虞者，亦不得放置。 

前二項建築界限，

由營運機構訂定之。 

第九條  建築界限內不得

放置物件。但因工作之

必要且無妨礙列車行駛

安全者，不在此限。 

在建築界限外之物

件，如有影響行車安全

之虞者，亦不得放置。 

前二項建築界限，

由營運機構訂定之。 

為維持列車於軌道安全運

行，規定安全界限內禁止

放置物件之原則。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條  為避免列車出軌

或溜逸，營運機構應於

路線設置適當之安全防

護措施。 

 

第十條  為避免列車出軌

或溜逸，營運機構應於

路線設置適當之安全防

護措施。 

 

為避免列車出軌或溜逸，

規定路線應設置適當之安

全防護措施。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營運機構臨時

停放之設備或器具應離

月台邊緣二公尺以上，

並不得放置於緊急逃生

之出入口。 

第十一條  營運機構臨時

停放之設備或器具應離

月台邊緣二公尺以上，

並不得放置於緊急逃生

之出入口。 

考量維護作業有放置工具

之需求，應避免有危害行

車及逃生之虞。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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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營運機構就列

車、車站及相關附屬設

施之消防系統配置應符

合消防法規。 

第十二條  營運機構就列

車、車站及相關附屬設

施之消防系統配置應符

合消防法規，其未規定

之消防設施，應報請相

關主管機關核定。 

捷運列車及車站之消防設

施，應依消防法規定辦理。 

法規會意見：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列車到站及離

站前，營運機構應以訊

號警示月台區人員。 

 

第十三條  列車到站及離

站前，營運機構應以訊

號警示月台區人員。 

 

為維護月台候車旅客之安

全，應予以警示提醒。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月台末端通道

非供旅客使用者，營運

機構應設置管制及監視

設施，且標示禁止旅客

進入。 

第十四條  月台末端通道

非供旅客使用者，營運

機構應設置管制及監視

設施，且標示禁止旅客

進入。 

為管制整體路線避免發生

闖入，依其需要設置防護

及相關標示或標誌，避免

發生危害或影響行車。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章 號誌及標誌 第三章 號誌及標誌 章名。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營運機構應顯示

禁止進入之號誌： 

一、閉塞區間內有列車。 

二、閉塞區間內有關轉

轍器未開通正確方

向。 

三、鄰線之列車或車輛

在正線分叉處妨礙

行車之安全。 

四、號誌發生故障。 

五、單線運轉區間，其相

反方向之號誌顯示

進行。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營運機構應顯示

禁止進入之號誌： 

一、閉塞區間內有列車。 

二、閉塞區間內有關轉

轍器未開通正確方

向。 

三、鄰線之列車或車輛

在正線分叉處妨礙

行車之安全。 

四、號誌發生故障。 

五、單線運轉區間，其相

反方向之號誌顯示

進行。 

應顯示禁止進入號誌之情

形。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六條  營運機構就軌

旁號誌及車內號誌之顯

示，應使接近該號誌之

閉塞區間之列車，能在

其緊急煞車距離以上確

第十六條  營運機構就軌

旁號誌及車內號誌之顯

示，應使接近該號誌之

閉塞區間之列車，能在

其緊急煞車距離以上確

列車需依號誌規定運轉並

強調號誌之顯示應考量煞

車距離。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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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之。 認之。 

第十七條  正線之轉轍器

應與有關號誌聯鎖使

用。但因號誌故障致轉

轍器不能與號誌聯鎖

時，營運機構除應依第

二十二條規定處置外，

並應於列車通過前派員

將轉轍器鎖定。 

第十七條  正線之轉轍器

應與有關號誌聯鎖使

用。但因號誌故障致轉

轍器不能與號誌聯鎖

時，營運機構除應依第

二十二條規定處置外，

並應於列車通過前派員

將轉轍器鎖定。 

轉轍器與號誌聯鎖發生故

障時之處置。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八條  列車應按下列

規定設置標誌： 

一、 列車前端兩側各設

置白光燈一盞。 

二、 列車後端兩側各設

置紅光燈一盞。 

前項標誌於日、夜

間運行均應開燈顯示，

列車退行運轉時，應保

持不變。 

 

第十八條  列車應按下列

規定設置標誌： 

一、列車前端兩側各設

置白光燈一盞，日、

夜間均應開燈顯

示。 

二、列車後端兩側各設

置紅光燈一盞，日、

夜間均應開燈顯

示。 

前項標誌於列車退

行運轉時，應保持不

變。 

 

列車前、後端兩側設置標

誌，以輔助行車運轉安全。 

法規會意見：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營運機構應於

下列處所設置標誌標

示，並得視路線情況設

置各項適當標誌： 

一、轉轍器開通方向之

處所。 

二、列車折返處所。 

三、列車之停車位置。 

四、緊急斷電開關位置

及其他供電線路必

要之處所。 

五、軌道之終端。 

第十九條  除下列處所應

設置標誌標示外，營運

機構得視路線情況設置

各項適當標誌： 

一、轉轍器開通方向之

處所。 

二、列車折返處所。 

三、列車之停車位置。 

四、緊急斷電開關位置

及其他供電線路必

要之處所。 

五、軌道之終端。 

營運機構於必須提供行車

參考之訊息地點應設置標

誌，以輔助行車運轉安全。 

法規會意見： 

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章 運轉 第四章 運轉 章名。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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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正線應劃分閉

塞區間，在同一閉塞區

間內，同一時間只准一

列車運轉。但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救援停留之故障列

車。 

二、因維修路線，在已

運轉工程列車之閉

塞區間內，需再運

轉其他工程列車。 

前項列車運轉之作

業規定，由營運機構擬

訂，報請本府核定。 

第二十條  正線應劃分閉

塞區間，在同一閉塞區

間內，同一時間只准一

列車運轉。但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救援停留之故障列

車。 

二、因維修路線，在已

運轉工程列車之閉

塞區間內，需再運

轉其他工程列車。 

前項列車運轉之作

業規定，由營運機構擬

訂，報請本府核定。 

閉塞區間內只准一列車運

轉與除外情事，營運機構

應訂定運轉作業規定。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一條  列車應依號

誌之顯示行駛。 

號誌應顯示而無顯

示或顯示不明確時，列

車應立即停車，非俟顯

示進行之號誌或接獲通

告，不得繼續進行。 

列車非經行車控制

中心之允許，並已完成

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

退行運轉。 

第二十一條  列車應依號

誌之顯示行駛。 

號誌應顯示而無顯

示或顯示不明確時，列

車應立即停車，非俟顯

示進行之號誌或接獲通

告，不得繼續進行。 

列車非經行車控制

中心之允許，並已完成

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

退行運轉。 

列車行駛之原則，號誌無

顯示或不明確時，不得繼

續進行。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列車應依自

動控制設備所顯示之號

誌行駛。但自動控制設

備故障，致列車無法依

自動控制設備所顯示之

號誌行駛時，得以替代

方式運轉。 

前項替代方式，由

營運機構擬訂，報請本

府核定。 

第二十二條  列車應依自

動控制設備所顯示之號

誌行駛。但自動控制設

備故障，致列車無法依

自動控制設備所顯示之

號誌行駛時，得以替代

方式運轉。 

前項替代方式，由

營運機構擬訂，報請本

府核定。 

列車應依自動控制設備之

號誌行駛，部分特殊情況

無法運用閉塞原則行駛

時，應根據其設備特性規

劃運作方式，以替代方式

行駛。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列車行駛正

線速度規定如下： 

一、依號誌之顯示行車

第二十三條  列車行駛正

線速度規定如下： 

一、依號誌之顯示行車

各種情況下列車行駛之速

度。 

法規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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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號誌所設定

之速度行駛。 

二、依第二十二條規定

之替代方式行車

時，應以二十公里

以下之時速行駛。 

三、置有駕駛之列車，

而駕駛不在列車行

進方向之前端駕駛

列車，應以十五公

里以下之時速行

駛。 

四、依第二十條規定行

車時，應以十五公

里以下之時速行

駛。 

前項第一款之速

度，應按路線、供電線路

之強度及車輛之構造情  

況，由營運機構訂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情

形，除於設有月台門之

車站月台區且設有適當

安全防護措施者外，營

運機構應派人員於列車

行進方向之前端引導。 

      前項引導，應有維

護引導人員安全之適當

措施，始得為之。 

時，以號誌所設定

之速度行駛。 

二、依第二十二條規定

之替代方式行車

時，應以二十公里

以下之時速行駛。 

三、置有駕駛之列車，

而駕駛不在列車行

進方向之前端駕駛

列車，應以十五公

里以下之時速行

駛。 

四、依第二十條規定行

車時，應以十五公

里以下之時速行

駛。 

前項第一款之速

度，應按路線、供電線路

之強度及車輛之構造情  

況，由營運機構訂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情

形，除於設有月台門之

車站月台區且設有適當

安全防護措施者外，營

運機構應派人員於列車

行進方向之前端引導。 

      前項引導，應有維

護引導人員安全之適當

措施，始得為之。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列車編組完

畢駛入正線前，營運機

構應確認下列項目之功

能正常： 

一、連結裝置。 

二、煞車裝置及其聯動

功能。 

三、行駛控制裝置。 

四、空調系統。 

第二十四條  列車編組完

畢駛入正線前，營運機

構應確認下列項目之功

能正常： 

一、連結裝置。 

二、煞車裝置及其聯動

功能。 

三、行駛控制裝置。 

四、空調系統。 

列車編組完畢駛入正線前

需確認設備與裝置功能正

常。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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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車門裝置。 

六、通信裝置。 

七、警示信號。 

八、照明設備。 

九、逃生裝置。 

五、車門裝置。 

六、通信裝置。 

七、警示信號。 

八、照明設備。 

九、逃生裝置。 

第二十五條  載運旅客之

列車於起動前，應關閉

所有車門；於列車完全

停止後，始得開啟車

門。但在設有月台門之

車站停靠，如超過允許

誤差範圍時，非經行車

控制中心之允許，並已

作必要之安全措施，不

得開啟車門。 

第二十五條  載運旅客之

列車於起動前，應關閉

所有車門；於列車完全

停止後，始得開啟車

門。但在設有月台門之

車站停靠，如超過允許

誤差範圍時，非經行車

控制中心之允許，並已

作必要之安全措施，不

得開啟車門。 

載客列車之車門開啟、關

閉，須於安全無虞之情形

下進行，以確保旅客安全

上下車。。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五章 災害或事故應變

處理 

第五章 災害或事故應變

處理 

章名。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  營運機構應

就下列事故或災害擬訂

適當之緊急應變計畫，

其內容應包含預防、整

備、訓練、通報、應變等

規劃，報請本府核定： 

一、火災。 

二、列車衝撞或傾覆。 

三、供電中斷或電擊事

故。 

四、人為危害事故。 

五、天然災害。 

營運機構應整合緊

急應變計畫與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定期實施演

練，並作缺失檢討及改

善。 

第二十六條  營運機構應

就下列事故或災害擬訂

適當之緊急應變計畫，

其內容應包含預防、整

備、訓練、通報、應變等

規劃，報請本府核定： 

一、火災。 

二、列車衝撞或傾覆。 

三、供電中斷或電擊事

故。 

四、人為危害事故。 

五、天然災害。 

六、其他。 

營運機構應整合緊

急應變計畫與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定期實施演

練，並作缺失檢討及改

善。 

營運機構應訂定具體的緊

急事故應變計畫，並應執

行訓練、演練及檢討。 

法規會意見： 

第一項第六款刪除。 

第二十七條  營運機構應

就路線、車輛及其他行

第二十七條  營運機構應

就路線、車輛及其他行

營運所需搶修器材應經常

整備，並加以訓練及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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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設備所需之搶修器

材，經常整備於適當場

所，搶修人員之召集及

緊急出動，平時應施以

訓練，並進行演習。 

前項人員召集、緊

急出動、訓練及演習，

由營運機構擬訂，報請

本府核定。 

車設備所需之搶修器

材，經常整備於適當場

所，搶修人員之召集及

緊急出動，平時應施以

訓練，並進行演習。 

前項人員召集、緊

急出動、訓練及演習，

由營運機構擬訂，報請

本府核定。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八條  營運機構應

設置緊急應變小組，於

緊急事故發生時，負責

溝通、協調及維持系統

之運作。 

 

第二十八條  營運機構應

設置緊急應變小組，於

緊急事故發生時，負責

溝通、協調及維持系統

之運作。 

 

營運機構應設置緊急應變

小組。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十九條  有妨礙或危

及列車運轉安全之虞

時，營運機構應採取適

當安全防護措施及維護

旅客生命安全之處置措

施，必要時應暫時停止

列車運轉。 

 

第二十九條  有妨礙或危

及列車運轉安全之虞

時，營運機構應採取適

當安全防護措施及維護

旅客生命安全之處置措

施，必要時應暫時停止

列車運轉。 

 

列車有運轉障礙之虞時，

營運機構應有之因應措

施。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十條  因事故或災害

致人員傷亡時，營運機

構應即時報告相關主管

機關，並作下列處置： 

一、對死亡者應儘量保

持現場，並儘速通

知轄區警察機關轉

請檢察官到場實施

勘驗，經檢察官同

意後，始得移動現

場。 

二、立即將傷者送醫救

護，妥善處理。 

三、儘速通知死傷者之

家屬。 

第三十條  因事故或災害

致人員傷亡時，營運機

構應即時報告相關主管

機關，並作下列處置： 

一、對死亡者應儘量保

持現場，並儘速通

知轄區司法警察機

關轉請檢警單位到

場實施勘驗，經檢

警單位同意後，始

得移動現場。 

二、立即將傷者送醫救

護，妥善處理。 

三、儘速通知死傷者之

家屬。 

營運機構對於發生事故致

人員傷亡時之處置。 

法規會意見：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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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則 第六章 附則 章名。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一條  營運機構依

本規則訂定之相關實施

作業規定，報請本府核

定後實施。 

第三十一條  營運機構依

本規則訂定之相關實施

作業規定，報請本府核

定後實施。 

營運機構依據本規則訂定

相關之實施作業規定，並

報本府核定後實施。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

布日施行。 

第三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

布日施行。 

本規則之施行日期。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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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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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第五條、第十條修正草

案總說明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現行考試種類

已無醫事放射士，且臺中市各區衛生所亦已無進用醫事放射士人員，爰

修正「臺中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第五條及第十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將「醫事放射師(士)」修正為「醫事放射師」。（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配合體例增列本規程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條） 



臺中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第五條、第十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通過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衛生所置

醫師、牙醫師、護

理長、護理師、藥

師、醫事檢驗師、

醫事放射師、護

士。 

      衛生所置課

員。 

      第一項護理

長由護理師兼任

。 

第五條  衛生所置

醫師、牙醫師、護

理長、護理師、藥

師、醫事檢驗師、

醫事放射師、護

士。 

      衛生所置課

員。 

      第一項護理

長由護理師兼任

。 

第五條  衛生所置

醫師、牙醫師、護

理長、護理師、藥

師、醫事檢驗師、

醫事放射師（士）

、護士。 

      衛生所置課

員。 

      第一項護理

長由護理師兼任

。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法施行細

則第二條規定，現

行考試種類已無醫

事放射士，且臺中

市各區衛生所亦已

無進用醫事放射士

人員，爰將「醫事放

射師(士)」修正為「

醫事放射師」。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條  本規程自

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

民國一百年八月

十五日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其餘修正條文

施行日期，由臺

中市政府以命令

定之。 

第十條  本規程自

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

民國一百年八月

十五日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其餘修正條文

施行日期，由臺

中市政府以命令

定之。 

第十條  本規程自

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

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 

配合體例增列本規

程修正條文之施行

日期。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